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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法学》（第二版）一书是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教育管理）本科学员编写的必修课教材。
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使学员了解和掌握教育法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提高教育法律意识，促进
依法治教的自觉性。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综合性强，难于理解，为使学员能够收到较好的学习效果，本书的编写力
争突出三个特点：第一，体系明晰。
本书分为总论、分论、责任与救济论三个部分，分别从教育法的基本原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
与义务、教育法律责任等不同层面探讨了教育法学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明晰教育法学的体系在于追求教育法学的科学性，如果本书的体系划分能够为学员的学习提供清楚的
思路，那么这种划分则可能是有价值的。
第二，内容新颖。
本书在内容选择上不回避教育实践中呈现的新的法律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讨论起来难度较大，但只要
我们的讨论能够对学员起到一点引发思考、帮助思考的作用，那么内容的选择就是有意义的。
第三，案例典型。
本书各章选择的案例一方面注意与讨论的问题相呼应，另一方面注意选择影响较大、近期发生的判例
。
坚持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帮助学员更好地理解较为抽象的教育法学知识。
本书的完成是多位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东北师范大学的杨颖秀教授（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
章、第七章、第十二章）、王景斌教授（第十三章）、周晓红副教授（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一章）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赵莉副教授（第十章）。
全书由杨颖秀修改、统稿并任主编。
赵莉任教育法学课程组组长。
指导本书撰写的专家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劳凯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柳海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
秦惠民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的张文处长、沈阳师范大学的张维平教授
、上海市教育法制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谭晓玉博士。
劳凯声教授任专家组组长，自始至终指导本书的撰写工作，并最终审定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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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综合性强，难于理解。
本书分为总论、分论、责任与救济论三个部分，分别从教育法的基本原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
与义务、教育法律责任等不同层面探讨了教育法学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此外，本书各章选择的案例也都与讨论的问题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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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颖秀教育学博士。
现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理事、教育管理研究会理事、教育管理学科学术委员会常务
委员、教育督导研究会常务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99—2000年度在美国作访问学者。
专业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法律、教育行政与督导、学校管理、教育学原理。
近年来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独撰、主编和参加编写著作6部。
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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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学校
　　第一节 学校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学校的设立
　　第三节 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 学校内部权力划分及其运行
　第八章 教师
　　第一节 教师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节 教师专业化及其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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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学生
　　第一节 学生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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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学校参与社会活动中的法律问题
　　第二节 学校与社会一体化中的法律问题
　第十一章 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
　　第一节 教育投入体制与基本原则
　　第二节 教育经费的来源、使用与监督
　　第三节 教育条件保障
第三篇 责任与救济论
　第十二章 教育法律责任
　　第一节 法律责任概述
　　第二节 教育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
　　第三节 义务教育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责任规定
　　第四节 学生伤害事故责任
　第十三章 法律救济
　　第一节 法律救济概述
　　第二节 教育申诉制度
　　第三节 行政复议
　　第四节 行政诉讼
　　第五节 民事诉讼
附录一 自测练习题参考答案
附录二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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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与办学有关的法律责任《教育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我国在教育机构的设置问题上，实行批准设立制度和登记注册制度。
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经主管机关的批准或者经主管机关登记注册，才能取得合法地位，并
受到法律保护。
违背《教育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关于教育机构设置管理的规定，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是非法的。
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并应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有违法所得的
，应没收违法所得。
（三）与举办考试有关的法律责任《教育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非法举办国家教育考试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考试无效；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非法举办国家教育考试”，是指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未经国家教育考试管理
机构的批准或授权，擅自举办各种国家教育考试，或设立国家教育考试考点，或与境外有关组织合作
举办属于国家教育考试范围的考试项目等情形。
境外组织和个人，未经批准在我国境内单独举办属于国家教育考试范围内的海外考试，如国外高等学
校入学考试等，也属于本款适用的范围。
对非法举办国家教育考试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有权并应当宣布考试无效。
对通过举办考试收取的各种费用，除能够返还的予以返还外，其他违法所得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予以
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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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法学(第2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